
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

餐飲教室(含實習設備)安全使用規則 
 

一、進入餐飲教室應遵守秩序、保持安靜。 

二、依任課教師之規定入座，不得隨便更換座位。 

三、除了上課時間外，非經任課教師許可，不得擅自 

進入教室及儲藏室。 

四、 實習操作時，不得擅離崗位或干擾他人。 

五、器具應小心使用，用畢後放回規定位置。 

六、使用器具前應先行檢查，如有損壞或缺失情形應 

立即報告，以便查明責任。 

七、器具未依照正確方法使用，若有損壞，應照價賠 

償。 

八、課後應將水槽、吧台及所有器具洗淨拭乾，確實 

清點並歸還原處。 

九、不得將未食用或剩餘之食物留置於教室內，應自

行料理後帶離。 

十、冰箱僅存放當天使用之食物或材料，若非因特殊 

之需要或經由任課教師之指定，所有食物或材料

一律不准存放。 

十一、嚴禁擅動場內消防器材。 

十二、水、電、瓦斯、空調設備等，使用後要隨手關

閉，以確保安全。 

十三、課後任課教師應指派輪職同學，清理地面、倒

垃圾、關鎖門窗。 

十四、學生如違反本規約者，視情節得停止其使用權

利。 


